附件3

遗体处置通知书

      市（县）殡仪馆：

      兹有死者   ，性别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，户籍地：    ，于  年  月  日在   因   死亡，死亡证明编号：      。该遗体已完成提取DNA 生物检材、指纹、遗书笔记，存档备查等工作及寻亲认领处置遗体工作，因(无法找寻到近亲属，(近亲属放弃认领，(其他        ，请殡葬管理机构，根据《包头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置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开展遗体火化事宜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单位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